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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

筹备委员会

犯罪要件工作组

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

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纽约

日本的提案

犯罪要件: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 目至第 16 目

战争罪用语

1.平民"是指非冲突一方武装部队成员的任何人，

2. "平民人口"包括所有具有平民身份的人.

3. 攻击"是指在攻防中针对敌方的暴力行动.

4. "民用物体"是指所有非军事目标的物体.在不妨碍适用于海上或空中武装冲

突的国际法规则的情况下"军事目标"所指物体仅限就其性质、地点、用途或使

用而言会有效帮助军事行动，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或部分摧毁、占据这些物体
或使其失去作用将获得明显的军事优势的物体，

5. "附带损害"是指并非故意造成而是针对军事目标的攻击附带造成的其他损
害.

6. 不设防城镇"是指不会有任何抵抗，可以立即占领的城镇.

7. 欺诈"是指争取敌方信任使其以为有权得到或必须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
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而意在背弃这种信任的任何行动，这一定义不妨碍适用于海
上或空中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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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员转移"是指未经同意电以驱逐或其他胁迫行为，使被转移者从其合法留在

的地区流落到另一个地区。

9. 敌方财产"是指属于敌对一方政府或国民的，不属于军事目标的任何财产。

(一) 故意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指令攻击:

(a) 用语第 2 段界定的平民人民或

(b) 用语第 1 段界定的个别平民.

3. 在要件第 2(b)段的情况下，有关个别平民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4. 攻击造成平民死亡或严重伤害其身体或健康。

。 故意指令攻击民用物体，即非军事目标的物体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故意指令攻击用语第 4 段定义的民用物体。

3. 民用物体确实被这种攻击所破坏，

臼故意指令攻击依照《联合国宪章》执行的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涉
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如果这些人员和物体有权得到武装冲突国际
法规给予平民或民用物体的保护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指令攻击依照《联合国宪章》执行的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的所
涉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

3. 有关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有权得到用语第 l 段和第 4 段分别界定的

给予平民或民用物体的保护。

4. 攻击造成有关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其身体或健康，或确实破坏了所涉设施、材
料、单位或车辆.

四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
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

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针对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3 攻击造成以下附带损害:

(a) 平民伤亡;

。) 破坏民用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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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提期和严重的破坏.

4. 攻击造成平民死亡或严重伤害其身体或健康。

5. 附带损害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

6. 发动攻击时，被告人明知攻击会造成附带损害，而且附带损害程度与预期得到的

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会是过分的.

田 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非军事目标的不设防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攻击或轰击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

3. 被告人攻击的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是不设防的非军事目标，

4. 被告人知道所涉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是不设防的.

的 杀、伤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斗员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杀、伤曾为战斗员的人员.

3. 该人员被杀、伤时己放下武器或已丧失自卫能力而无条件投降.

4. 被告人知道被害人己无条件投降.

时不当使用休战旗、敌方或联合国旗帜或军事标志和制服，以及《曰内瓦公约》
所订特殊标志，致使人员死亡或重伤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使用了休战旗、敌方或联合国旗帜或军事标志和制服，以及《日内瓦公

约》所订特殊标志.

3. 被告人使用此类旗帜或标志的方式为武装冲突国际法规所禁止，包括适用于海

上或空中武装冲突的武装冲突国际法规.

4. 被告人了解表明被告人使用此类旗帜或标志的方式为武装冲突国际法规所禁止

的实际情况.

5. 使用此类旗帜或标志致使人员伤亡，

ω 占领国将部分本国平民人口直接或间接迁移到其占领的领土，或将被占领领土

的全部或部分人口驱逐或迁移到被占领领土内或外的地方

1. 所涉行为发生于敌方军队已建立并行使权力的领土内的军事占领情况下.

2. 占领国致使其本国部分平民人口直接或间接被迁移到其占领的领土，或致使被

占领领土的全部或部分人口被驱逐或迁移到被占领领土内或外的地方.

3. 被告人应对此类迁移或驱逐承担责任.

4. 此类迁移或驱逐行动之执行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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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故意指令攻击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

物、医院和伤病人员收容所吨除非这些地方是军事目标

l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指令攻击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

念物、医院和伤病人员收容所。

3. 被攻击目标遭受广泛破坏。

4. 被攻击目标为非军事目标.

(十)致使在敌方权力下的人员肢体遭受残伤，或对其进行任何种类的医学或科学实
验，而这些实验既不具有医学、牙医学或住院治疗有关人员的理由，也不是为
该人员的利益而进行的，并且实验导敢这些人员死亡或严重危及其健康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致使在敌方权力下的人员股体遭受残伤，或对其进行任何种类的医学或
科学实验.

3. 此类行为既不具有医学、牙医学或住院治疗有关人员的理由，也不是为了该人

员的利益而为之-

4. 此类行为导致有关人员死亡或严重危及其身心健康。

什→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以用语第 7 段界定的欺诈手法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

(十2 宣告决不纳降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人能够有效指挥或控制其下属部队.

3. 被告人宣布或命令下属部队，不接纳真正投降的敌人，即便纳降是合理的，并且宣
布或命令对敌方投降人员杀无赦.

4. 发出此宣布或命令是以此威胁敌方，或是以此进行敌对活动.

(妇摧毁或没收敌方财产，除非是基于战争的必要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摧毁或没收用语第 9 段界定的敌方财产。

3. 此种摧毁或没收为适用于海上或空中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不容.

4. 此种摧毁或没收并非是出于战争需要而必须为之.

5. 被告人知道此种摧毁或没收并非是出于战争需要而必须为之。

(十回宣布取消、停止敌方国民的权利和诉讼权，或在法院不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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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人能够有效指挥或控制其下属部队.

3. 被告人宣布取消、停止或在法院不予执行敌方国民的权利和诉讼权.

4. 根据被告人的宣布，敌方国民的权利和诉讼权被取消、停止或在法院不予执

f丁。

(切强迫敌方国民参加反对他们本国的作战行动，即使这些人在战争开始前，已为该
交战国服役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强迫敌方国民在其武装部队或辅助部队中服役，或承担任何使其有义务

参加军事占领的工作.

(讷抢劫即使是突击攻下的城镇或地方

1. 所涉行为发生于国际武装冲突中.

2. 被告人抢劫某一城镇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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